
 

为加强本科生日常管理，维护校园正常秩序，保障本科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营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根据学校相关规章制度，结合信息学院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说明。 

一、住宿安排 

1、本科入学后，由学校统一安排住宿。公寓和床位一经分配，不得擅自调

整，住宿人员应按指定的房间和床号住宿。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本人应网上

提出申请，学校审批后，方可进行调换。 

2、原则上不允许校外住宿，因特殊情况需要校外住宿的，经父母同意并书

面申请，经学院、学校审批后，可申请校外住宿。校外住宿需遵守学校和学院的

相关管理规定，并向学院提供校外住宿地址及联系人信息，以便学院进行安全管

理和联系，原则上校外住宿需家人陪住。 

二、住宿管理 

（一）日常行为规范 

1、住宿人员应自觉遵守宿舍作息时间，按时就寝，不得在宿舍内大声喧哗、

打闹、播放高音量音乐等，影响他人休息。 

2、保持宿舍内整洁卫生，定期打扫宿舍，不得在宿舍走廊等消防通道堆放

杂物。 

3、爱护宿舍内的公共设施和设备，如有损坏，应及时报修并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4、严禁在宿舍内使用明火、私拉电线、违规使用电器等，确保宿舍用电安

全。 

5、住宿人员不得擅自占用、骗取、转让、出借、出租学生公寓及床位，不

得私自调换公寓门锁或加装门锁，不得将钥匙借予非本公寓成员使用。 



6、因毕业、住宿协议到期、退学、休学、出国等原因退宿的学生，应当按

照学校规定办理相应退宿手续，结清相关费用，并在三天内搬离公寓。 

（二）夜不归宿管理 

1、住宿人员因实习、竞赛等原因需要夜不归宿离校的，必须提前在学校的

请假系统中提交请假申请，详细说明离校原因、去向、起止时间等信息，并附实

习和竞赛等相关通知证明和带队老师信息。 

2、请假申请提交后，提醒辅导员在系统中进行审核，辅导员及学院审核通

过后，方可外出。 

3、夜不归宿期间，应保持通讯畅通，确保学院和家长能够随时联系到本人。

如遇突发情况，应及时向学院和家长报告。 

4、未经请假擅自夜不归宿的本科生，将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情节

严重的将给予纪律处分。（节选自大学生手册） 

5、请假一周内由学院审批，一周以上一个月以内经学院审批同意后报学生

处审批；学生外出进行实习、军训、社会调查等活动期间，请假由带队教师批准。

一学期累计病、事假不得超过一个月。学生未按上述规定办理有关请假手续或因

不遵守校纪而造成自身或他人人身伤害，或遇意外事故等，一切责任由当事者自

负。 

（三）校外住宿管理 

1、长期校外住宿的本科生原则上应校内退宿并由家人陪住，并将陪同人员

信息反馈至辅导员，若特殊情况解决后想校内住宿，按规定申请，经学院审批后

校内住宿。 



2、校外住宿的本科生应主动向学院提供校外住宿地址及联系人信息，包括

详细地址、联系电话、紧急联系人姓名及联系方式等，并确保信息真实有效。如

住宿地址或联系人信息发生变化，应及时更新并报学院备案。 

三、违规处理 

1、对于违反以上规定的本科生，学院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警告、

严重警告等处分，并要求其限期整改。 

2、对于多次违反规定且拒不整改的本科生，学院将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加重

处理，并视实际情况取消其评优评先、奖学金评定等资格。 

3、对于因违反规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本科生，将依法追究其

法律责任，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四、其他 

1、本说明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东南大学信息学院负责解释。 

2、未尽事宜请参照《东南大学大学生手册》等管理规定。 

 

 

 


